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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关注民间
文书的收集与整理，各区域各类别综
合或专题文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早
期如敦煌吐鲁番文书，近 20 年来如
徽州地区综合类文书、广东盐业文
书、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清水江
木材买卖文书等等，其整理和研究已
经成为显学，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发
展和我们对国家和民族历史的了解。

民间经济类文书主要集中在两
个大的方面，一是各种买卖契约文
书，二是赋税缴纳文书。其重要性正
如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梁方仲先生
所指出：“过去中国田赋史的研究，多
以正史和政书为限。这些材料，皆成
于统治阶级或其代言人之手，当然难
以得到实际……除了书本上的材料
以外，还有一类很重要的是史料，过
去不甚为人所注意的，就是与田赋有
关的实物证据，如赋役全书、粮册、黄
册、鱼鳞图册、奏销册、土地执照、田
契、串票，以及各种完粮的收据与凭
单都是。”（梁方仲《易知由单的研
究》）

先说民族地区民间买卖契约文
书。广西各个民族地区都有发现，比
如《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碑文、契约资
料集》收录了不少清代民国时期大新
壮族地区的土地买卖契约、瑶族地区
的批山场（出租山场）契约，近年来广
西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在罗城仫佬
族地区也发现了清代民国时期大量
买卖契约文书。这些文书是民族经
济史研究的宝贵材料。兹举几点：

其一，反映了民族地区土地（或
山林等）占有、转移的一般情况和民
族地区贫富分化状况。从现有的资
料看，广西民族地区大量出现依据汉
族地区的买卖习惯而进行的土地交
易是在清代以后，几乎所有契约都出
现在清代乾隆年间以后。杨国桢教
授在《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即认
为，清代广西民族地区使用土地契约

不仅套用了全国通行的格式，而且在
买卖习俗上也和他省一样，出现了活
卖（使用权转移，可以回赎）和绝卖
（所有权转移）之分。买卖的范围大
多数是在同村进行，比如大多数土地
买卖契约都有“先问六房兄弟，无人
承领”、“请中（中介人、保证人）问到
本村某某应承”字样。卖地的原因多
种多样，比如罗城仫佬族地区买卖契
约中有“无钱买耕牛”、“家中缺少钱
文使用”、“无钱交纳”、“缺乏口粮”等
原因；大新壮族地区则有“因急中无
谷救饥”、“无钱买谷种耕种”、“无钱
还债”、“无钱殡葬”、“无钱买小猪”等
等情况。这从侧面反映了部分农户
贫困化的局面，而买田的则是比较富
裕的本村人，比如罗城清代嘉庆年间
有“吴鸣凤户”有大量买田契约。

其二，反映了民族地区各种土地
山林的性质和经济发展状况。比如
罗城仫佬族地区清代卖田地契约《吴
永吉立卖断田契约》、《石水寿立卖断
田契约》、《覃绍祯立卖断田契约》，都
说明其土地是由继承而来的民田；而
壮族地区则有上城田、私田、粮田等
属于官族或平民的田地，也有军户
田、土目官田、城田等官田。再比如
不论是壮族地区还是罗城仫佬族地
区，从清代至民国的土地买卖契约
中，留下了大量的地价资料，对研究
地区经济开发很有帮助；而交易使用
货币的变化，也反映了经济变化的历
程和地区货币使用情况，比如自清代
至民国初年民间使用的基本上是银
子，壮族地区还有正圩钱、换圩钱、原
手钱、薄皮钱、砂板钱等等，而民国四
年以后则有大洋、光洋、小洋、东毫、
桂钞、国币（法币）的使用，1948～1949 年则因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
券和银圆券崩溃之后，民间交易基本
上以粮食作为主要通货，进行以物易
物。

其三，反映了民族地区人民生产

生活习俗。比如大新壮族土地买卖
契约中有“块、片、丘”等受汉族地区
影响的笼统计量单位，也有传统的以
耕种田地所需种子数量来计算的单
位“信、半、召、子、巴、占、卒”等；
还有以田地收获量来计算的单位

“把、抱、朴”等，反映了壮族地区汉
壮文化交融的事实。罗城仫佬族地
区契约中则反复有“六房在场”、“包
散六房在内”，正是仫佬族的传统习
惯。据《广西仫佬族毛南族社会历史
调查》记载罗城仫佬族的习惯为：分
家分地时，必须请六亲前来参场作
证，立约写字，六亲盖章画押。此外，
分家书更可以直接了解当时家庭关
系和财产均分原则。如若仔细研究
契约文书中的字句，还会发现一些地
方特色，比如大量别字、俗字的应用，
以及语句不通顺之处比比皆是，说明
了地方汉文化水平并不高。罗城田
土买卖契约中大量固定格式“日后如
有异言，契内有名人等一力担当”等
语，说明了见证人重要的责任，与民
族地区重视寨老调解的习惯有渊源
关系。结合罗城当地俗谣：“不做中，
不做保，不做媒人三样好。”可以看出
做担保人的难处所在。这确实是地
方人际关系的真实写照。

清代广西各地缴纳田赋的凭证
（执照）存留极为罕见，而这是观察国
家经济制度在广西这样的边疆地区
具体推行情况的直接材料，意义非常
重要。广西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近
年来在罗城仫佬族地区收集了大量
清代地丁银征收执照（是征收串票或
三联单中由纳税户保存的一部分），
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关于清代广西“摊丁入亩”政策的执
行和地丁银的全面征收，光绪《大清
会典》有较简单的记载，大概是雍正

五年奏准，六年实行，但一直缺乏原
始实物资料，只有地方志的记载，这
次的发现弥补了空白。为数众多的
地丁银征收执照从征收时间、票据格
式、用词用语等都与官方规定基本一
致，为证明“摊丁入亩”政策在广西普
遍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同时我们通过对材料的仔细勘
对，也发现不少问题，值得我们进一
步去探索。比如，统计自清代道光至
民国初年近 200 张纳地丁银执照，发
现每户每年纳银最高为近七钱，最低
仅二分一厘，大多在四分至四钱之
间，如果清代地丁银是完全摊入田亩
来征收的话，是否可以从中看出该民
族地区土地占有的大致状况？此外，
我们发现同为清嘉庆十七年的两张
钱粮过户单或契尾，一张（档案号200803073）记录了吴纯章户买梁万
礼户田税一亩四分，应纳饷银四分七
厘，粮米四升五合；另一张（档案号200803123）记录了吴凤鸣户买梁文
刚户田亩一亩三厘，载粮三升三合五
勺，税银达二两四钱。两者纳粮米基
本都遵循官府每亩纳三升的规定，但
是纳银则差别如此之大，除非这不是
纳的地丁银（根据规定，交纳钱粮基
本只此两项），否则其摊丁入亩的具
体做法很值得深思。

民族经济文书的价值，不能仅仅
放在广西来考量，而应该放到整个国
家的边疆地区来考量，不能仅仅看做
是广西地方的历史，而要看成是国家
的历史；民间经济文书不仅包含着民
族的历史，也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值
得有关部门各学者继续大力搜集、整
理、保护和研究。

杨国桢教授在 20 年前出版的
《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中曾满怀
激情地指出：“我相信，广西民间文书

宝库打开之后，一定会引出一部丰
富、生动的广西农村社会经济史科学
著作来。这个日子大概已经不远了
吧！”今天我们可以更加肯定地说，这
个目标不但可以实现，而且由于新方
法的运用，这部社会经济史著作一定
不同于以前的路数，而是一部融合区
域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与国家大
历史于一体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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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胡小安

“多亏了工商部门指导我们申请富隆商标，
让公司产品出口到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东
盟国家市场的数量逐年增加，帮助公司走向国
际市场。”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隆果业公司董事长
陈文富感慨万千地说。

作为中国脐橙之乡的生产基地，如何变资
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富川瑶族自治县工商局、
林业局、农业局在抓好工商业务的同时，把注重
实施农产品商标品牌战略作为一项重要举措来
抓，通过加大宣传商标品牌战略力度，正确引导
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实施商标管理提高农产品
知名度，发展瑶乡经济林果产业的积极性，助推
瑶乡经济林果产业大发展。至目前，该县脐橙
种植面积达35万亩，年产量达30万吨。仅此一

项，农民年人均增收5000多元。
——实施商标品牌政策保驾。刚开始，瑶

乡干部群众对商标带动农产品经济发展认识不
足，品牌战略意识不强。针对这一情况，该县工
商局、林业局通过深入农村、企业调查了解，积
极向县委、县政府献计献策，说明农产品实施商
标品牌战略的重要性。富川县委、县政府采纳
了县工商局、林业局的建议。从上世纪九十年
代初以来，富川依托丰富的山地资源和优良的
经济林果种植传统，通过实施农产品商标品牌
战略，把发展经济林果产业作为调整和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收
入增加的突破口来抓。县委、政府、政协成立了
经济林果产业发展指挥部，由县政协主席担任
经济林果产业发展指挥长，制定经济林果产业
发展规划，并出台瑶乡实施农产品商标品牌战
略和发展水果产业政策方案，由县工商局、林业
局牵头，与农业、水利、扶贫、土地、财政、农行等
部门组成领导小组，12个乡镇也相应成立了组
织机构。同时，建立严格的考核和激励机制，把
各项任务指标落实分解，并列入年终考核内容。

为鼓励广大干部、群众、个体工商户和支持
机关、企事业单位参与到经济林果开发中来，县
委、县政府和工商部门等以每年在南宁市召开
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为契机，专门制定了包括
实施农产品商标品牌战略一系列优惠政策，在
资金、税费征收、申报注册商标等方面给予倾
斜，从注册商标、技术、资金、土地、人才等给予
扶持，对连片种植脐橙20亩以上的农户给予苗
木补贴40%，每年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的资
金有20%用于经济林果生产，对发展经济林果
生产中资金暂时困难的农户金融部门则给予足
额贷款支持，并抓好水果生产和申报注册商标、
市场营销的引导、服务工作。县工商局、林业局
引导农户实施农产品商标品牌战略，成立脐橙、

四月桃、黄花梨等经济林果协会、技术服务部、
果品购销联合体等组织，为会员提供技术、资金
及销往东盟国家市场信息等帮助和服务，通过
实行“统一种植、统一种苗、统一技术、统一管
理”的生产流程，提高经济林果生产的基地化、
标准化。1998 年，莲山镇万亩脐橙基地创办
后，县工商局、林业局、水果办等有关部门积极
帮助投资者妥善解决开发中遇到的困难，简化
理顺各种审批手续，当年就包括自治区、市7个
上级部门和本县11个单位一起筹措资金联营
开发种植，采用合股租赁土地的方式，开发荒
坡、荒地种植脐橙面积达3400多亩。朝东镇小
水村复退军人、共产党员欧海清，在县工商局、
林业局实施农产品商标品牌战略的引导帮助
下，从1991年承包村里60亩荒坡荒地，大胆筹
资种下40亩椪柑和20亩沙田柚，带动全村干部
及周边群众种植市场有销路、价格好的水果，共
同走上了富裕之路。1995年至今，全村共种植
沙田柚 250 多亩，脐橙 300 多亩，板栗 200 多
亩。全村经济林果种植总面积达920亩，人均
拥有3.8亩果园。近几年，该县通过实施农产品
商标品牌战略发展，建立100亩以上的个体经
济林果场 350 个，500 亩以上果场 125 个，1000
亩以上的经济林果场29个，初步形成了经济林
果产业新格局。

——科技品牌培训。该县工商、林业等部
门依托立新农场、富人、日富和绿园等水果龙头
企业，大力实施农产品商标品牌和“优果工程”，
注重提高水果产业科技品牌含量，采用果实套
袋，捕食螨生物防治及设置诱虫灯等新技术，全
面提高果品质量。全县建立健全了县、乡、村三
级科技培训服务网络 25 个，以“请进来，走出
去”的办法，邀请广西大学农学院、林学院、广西
柑桔研究所以及国内外专家100多人次前来富
川传经送宝，开办实施农产品商标品牌知识和

经济林水果专业技术讲座，给果农作现场技术
指导，传授申报商标注册和栽种水果及防病科
技知识，为水果生产提供技术服务。据统计，
1997年以来，该县有12个乡镇、村共举办实用
技术培训班200多期，参加培训人数达2万多人
次，印发各种科技资料近30000份。

——品牌护航。为抢占市场先机、搞好脐
橙等水果销售，该县工商局、林业局树立精品意
识，大力实施商标品牌战略，引进美国“纽荷尔、
罗伯逊”优良脐橙品种并加以推广种植，从而取
得明显效果。不但脐橙种植面积达到25万亩，
而且质量上也有所提高，富川脐橙继1995年获
得第二届全国农业博览会金奖后，2001年又获
得国际农牧业科技成果推广博览会金奖，2005
年富川脐橙被指定为中国—东盟博览会产品，
2006 年富川脐橙荣获中国名牌农产品称号，
2009 年富川脐橙又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2010 年获得“中国脐橙之乡”称号，2012 年
富川脐橙又被评为广西著名商标。与此同时，
该县加大水果产品流通，利用“富川脐橙被评为
广西著名商标，2009年又获得国家工商总局核
准批复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0 年获得“中
国脐橙之乡”的荣誉和中国—东盟博览会的销
售平台，制定一系列促销果品政策，在抓好国
内大中城市市场水果销售的同时，采取“走出
去”的办法，建立健全县内外销售网点，构建
销售服务网络，通过瑶乡水果协会组织和
3000余名民间流通“能人”、经纪人，及时准
确地掌握市场行情，拓宽流通领域，在广州、
珠海、湖南、湖北等地设立水果产品销售网点
10多处，营销队伍已扩大到3000多人，还通
过组织参加“水果产品展销会”的形式，宣传
富川瑶乡水果品牌产品，把水果产品推向国内
及东盟国家市场，从而促进和搞活了果品的流
通，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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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经济文书与广西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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